[bookmark: 9c16e2a6-3672-4fea-a02b-4272c7b1d3ee]广东工业大学国际联合培养项目
“励行领航者计划”实施方案
[bookmark: _GoBack]
[bookmark: e7031ecf-e1fb-4281-a1ce-74c6c6b87553]为深入贯彻落实学校“双一流”建设与国际化发展战略，进一步完善我校分层分类国际化人才培养体系，强化国际联合培养项目内涵建设与育人实效，充分发挥世界一流海外教育资源的育人引领作用，特实施“励行领航者计划”。
一、总体目标
[bookmark: 747e2f7e-f71b-4304-8c59-1910916a0157]本方案坚持“优中选优、精准赋能”原则，计划每学期遴选若干名国际联合培养项目骨干学生，赴世界一流海外合作高校开展阶段性访学。通过让优秀学子沉浸式对接顶尖学术资源，实现学术素养、科研创新能力与全球胜任力的系统性跃升，依托学生归国后的经验反哺与成果分享，达成“以点带面、辐射全体”的示范效应，有效激发项目学生参与国际交流的内生动力，营造开放互鉴、共同进步的国际化育人氛围，推动我校国际化人才培养工作提质增效。
二、基本任务与实施措施
[bookmark: 69c776e5-f361-4bbe-a740-0c8a038da74a]（一）构建分层分类培养路径，精准匹配学生成长需求
“励行领航者计划”以“资源优选、分级赋能”为核心原则，设置“新生跃升计划”与“领航者研学计划”两个子模块，形成覆盖国际联合培养项目不同学段的连贯递进式培养链条：
1.“新生跃升计划”：面向国际联合培养专班当年入学新生，选拔进入海外名校语言提升类项目，聚焦英语语言能力与跨文化适应能力，帮助快速完成从高中到合作办学模式转型衔接；
2.“领航者研学计划”：面向国际联合培养专班已在读至少一学期的学生，选拔进入海外名校科研创新类项目，对接世界顶尖高校优质教育资源，助力学生提升创新能力与核心竞争力。
[bookmark: 1a1d8db9-79e8-43bf-ac57-235dcb681209]（二）实施“以点带面”的示范引领机制，激发学生内生动力
[bookmark: a37208d6-352f-4675-9ea3-ad4650c8e5f8]变“单向输送”为“双向互动”，构建可持续发展的国际化人才培养生态圈，建立归国学生“反哺”制度，将参与成果分享作为项目结项的必要条件。要求归国学生须提交高质量研学报告，并面向项目低年级学生开展经验分享会、行前辅导会，实现国际交流经验与学术知识的有效传承。
（3） [bookmark: 965a7b9e-2d83-493f-bce5-de9f3cc4e11b]健全“多元协同”支持保障工程，确保计划落地见效
    强化政策供给与资源统筹，协调相关职能部门与学院形成联动，为项目选拔、行前培训、海外管理、成果转化等环节提供全流程支持，形成工作合力，保障计划平稳有序推进。
[bookmark: 2588a318-fcea-4212-b304-a79b0972a1c7][bookmark: 99ddd63c-e062-4d09-aa80-b6b2b31aadae]三、组织保障
[bookmark: a3fa3ce5-8ba2-4519-917a-7c9de4604d68][bookmark: f745e6a8-c88b-4dfd-8ab4-6981b6bc61b1]（一）健全统筹协调机制
本计划由学校中外联合培养交流中心统筹实施，负责顶层设计、宏观指导与重大事项决策，定期听取执行情况汇报，协调解决跨部门重大问题，确保计划与学校整体发展战略同频共振。
教务处、学生工作处、研究生院、财务处、国际合作与交流处等相关职能部门要结合自身职能，主动提供政策支持与资源保障，打破壁垒，形成合力。各相关学院作为实施主体，切实承担起学生选拔、日常管理、思想教育及安全稳定的第一责任，结合本院实际创造性开展工作，确保各项任务落地见效。
[bookmark: 03576bf0-8d46-48de-9dc4-244fc0deaa0a]（二）强化监督考核
[bookmark: 8e0ff8eb-8a7d-4c7e-948a-2a06ff4301aa]建立常态化督导机制，中外联合培养交流中心定期对项目实施进度、经费使用效益及安全管理落实情况开展全过程监督。建立项目绩效评估体系，重点考核项目学生派出规模、成果产出质量及对学校国际化核心指标的支撑度，根据评估结果动态调整项目设置和资源配置，确保计划实施效果最大化。
四、动态调整与遴选管理
为确保项目质量与时代同步，建立科学规范的选拔与动态调整机制。
（1） 项目清单动态优化
中外联合培养交流中心紧密跟踪全球教育资源动态，结合国际联合培养项目培养方向调整及历年计划实施成效，每年对项目清单、合作院校及资助标准进行迭代优化。原则上于每年6月前发布下一年度项目实施通知，明确当年的重点支持方向与项目库。
（二）名额分配与遴选机制
1.中心根据各学院招收国际联合培养项目学生人数，将申报指标分配至各相关学院；
2.各相关学院结合实际，制定具体的遴选实施细则，于当年3月31日前报中外联合培养交流中心审核备案；
3.中心审核备案遴选细则后，由学院自行组织开展评选，终选名单于当年4月15日前报中外联合培养交流中心备案。
五、资助体系与经费管理
构建“学校资助、学院配套、个人承担”相结合的多元化经费分担机制，明确权责，规范资金使用，确保资金安全与使用效益。
（一）经费分担与资助范围
1.学校专项资助：主要覆盖研学项目核心费用，包括合作院校课程费、项目管理费、研学期间食宿费、学生保险费等；
2.学院配套资助：由学生所在学院统筹经费，资助学生往返国际机票费用（按实际出行票据核算，原则上不超过经济舱标准）；
3.个人承担部分：研学期间的签证费、当地交通费及其他个人消费支出。
（二）预算管理与标准调整
学校专项资助资金严格控制在当年预算安排总额内。资助项目的具体标准、费用分担比例，可结合年度预算总额、项目实际需求及实施成效，由中外联合培养交流中心统筹动态调整，并在当年项目实施通知中明确。
（三）资助原则与发放流程
1.资助唯一性：学生在校期间原则上享有一次本计划的资助机会，已享受国家留学基金等同类资助的，不再重复享受。
2.费用垫付：由学生自行垫付项目参与期间的相关费用，并妥善保管发票、行程单等相关票据。
3.审核发放：学生完成项目并按要求提交成果报告及合规票据后，经学院初审、中心复核、财务处审定，将学校专项资助与学院配套资助同步发放至学生账户。
（四）退出与追责机制 
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不予资助或追回已发放资助资金：
1.未完成项目任务、考核不合格或未按要求提交总结材料的；
2.擅自中断项目、提前回校、逾期不归或擅自更改行程的；
3.在海外期间违纪违规、违反当地或我国法律法规的；
4.虚报费用、违规使用资助资金的；
5.违反“唯一性原则”，同时享受其他同类资助的。
六、项目实施与后续管理
加强全过程管理，确保学生“派得出、管得住、学得好、回得来”。
1.学生在海外期间，应遵守当地法律法规及合作院校规定，服从管理。各学院应指定专人作为联系人，负责与学生保持日常联系，关心其思想与生活，协助做好管理及按期返校工作。
2.学生在项目期间的学籍管理、学分认定与成绩记载，参照学校教务处相关规定执行。
3.学生行前须签订《海外交流安全承诺书》，并参加学校组织的安全与纪律培训。项目期间须保持通信畅通，遇紧急情况第一时间按规定上报。
4.学生返回后，须积极参与学校或学院组织的“全球菁英分享季”等活动，介绍海外学习成果，发挥示范引领作用，形成“参与－成长－分享－带动”的良性循环。
本方案由广东工业大学中外联合培养交流中心负责解释，未尽事宜另行通知。

国际合作与交流处
             2026年3月17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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